
证券代码：601236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2026-025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12.71元/股（含）。
● 调整后回购价格上限：不超过12.55元/股（含）。
● 价格上限调整起始日期：2026年5月28日（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
一、回购股份基本情况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7日及2025年8月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方案的议案》，将使用自有资金1亿元（含）至2亿元（含），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公司股份，回购价格不超过 12.76元/股，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因公司实施
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5年10月16日起，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2.71
元/股（含）。本次回购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2025年8月5日、2025年10月10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红塔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二、本次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原因
公司于2026年4月21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以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扣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60元(含
税)。本次权益分派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
分派实施公告》。根据回购方案，如公司在回购期限内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
票拆细、缩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回购
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次调整回购价格上限的具体情况
因公司实施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自2026年5月28日起，由不超过人民

币12.71元/股（含）调整为不超过人民币12.55元/股（含）。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上限=（调整前的回购价格上限-现金红利）÷（1+流通股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

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由于公司本次进行差异化分红，上述公式中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指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
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及流通股份变动比例，计算如下：

虚拟派发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A股总股本=
(4,693,233,706股×0.16元)÷4,716,787,742股≈0.16元

综上，调整后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2.71-0.16）÷（1+0）≈12.55元/股（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根据
公司《回购报告书》，本次回购总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以调整后
的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12.55元/股进行测算，本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7,968,127股（含）至 15,936,254股
（含），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7%至0.34%。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回购
方案实施完毕或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四、其他事项说明
除以上调整外，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后续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公

司实际情况有序推进本次回购计划，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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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6元
● 公司已派发2025年度中期现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05元(含税)，连同本次现金红利分配，2025年

全年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21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6年4月21日召开的2025年

度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5年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23,554,036股股份不参与本次利
润分配。

（三）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方式，以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公司
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后的股本总额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60元(含税)，加上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每10股0.50元（含税），本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每10股派发
2.10元（含税）。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4,716,787,742股为基数，扣除截至目前公司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持有的23,554,036股计算，本次派发现金红利750,917,392.96元（含税）。公司在实施权益
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
本发生变化，公司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公司拟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以公司总股本4,716,787,742股为基数，扣除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23,554,

036股，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4,693,233,706股；
虚拟派发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A股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A股总股本=

(4,693,233,706股×0.16元)÷4,716,787,742股≈0.16元；
根据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实

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其他形式的分配方案，因此公司流通股份未发生变动，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综上，公司本次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16元)÷(1+0)=前收盘价格-0.16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6/5/27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6/5/28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6/5/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1.公司回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自行发放对象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云南华叶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四位股东的普通证券账户持股部分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三）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
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
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股东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划付
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
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所得税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相关实施条例计算后自行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税前人民币0.16
元。

3.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4元。如QFII股东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退税申请。如存在QFII以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
法》），该等股东应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九条的相关规定，自行在所得发生地缴
纳所得税。

4.对于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公
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44元。对于香港投资
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
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
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五、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存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871-63577113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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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19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5号院3号楼中建财富国际中心裙楼二层多功能会

议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25
24,806,206,645

60.033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学选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董事长郑学选先生，董事兼总裁文兵先生、董事单广袖女士、独

立董事孙承铭先生、刘汝臣先生、梁维特先生列席会议，候选独立董事段洪义先生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刘立新先生列席会议；副总裁、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黄杰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19,866,426
比例（%）
99.6519

反对
票数

78,386,835
比例（%）
0.3159

弃权
票数

7,953,384
比例（%）
0.0322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19,587,106
比例（%）
99.6508

反对
票数

77,963,935
比例（%）
0.3142

弃权
票数

8,655,604
比例（%）
0.0350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44,562,323
比例（%）
99.7514

反对
票数

58,437,755
比例（%）
0.2355

弃权
票数

3,206,567
比例（%）
0.0131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164,501,816
比例（%）
97.4131

反对
票数

633,293,816
比例（%）
2.5529

弃权
票数

8,411,013
比例（%）
0.0340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本级2026年度债券发行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317,255,206
比例（%）
98.0289

反对
票数

436,729,024
比例（%）
1.7605

弃权
票数

52,222,415
比例（%）
0.210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18,044,060
比例（%）
99.6445

反对
票数

74,627,524
比例（%）
0.3008

弃权
票数

13,535,061
比例（%）
0.0547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26,020,992
比例（%）
99.6767

反对
票数

67,983,027
比例（%）
0.2740

弃权
票数

12,202,626
比例（%）
0.049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35,129,607
比例（%）
99.7134

反对
票数

63,430,651
比例（%）
0.2557

弃权
票数

7,646,387
比例（%）
0.0309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段洪义为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727,758,894
比例（%）
99.6837

反对
票数

69,783,062
比例（%）
0.2813

弃权
票数

8,664,689
比例（%）
0.0350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
况

持 股 5% 以
上普通股股

东

持 股 1%-
5% 普 通 股

股东

持 股 1% 以
下普通股股

东

其 中: 市 值
50 万 以 下
普通股股东

市 值 50 万
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23,843,727,325

0

900,834,998

589,105,624

311,729,374

比例（%）

100.0000

0.0000

93.5952

98.1188

86.0942

反对

票数

0

0

58,437,755

9,515,528

48,922,227

比例（%）

0.0000

0.0000

6.0715

1.5848

13.5114

弃权

票数

0

0

3,206,567

1,778,927

1,427,640

比例（%）

0.0000

0.0000

0.3333

0.2964

0.3944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3

4

6

7

9

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 2026 年度新增担保额度

的议案

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 2026 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续聘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 2026 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选举段洪义为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00,834,998

320,774,491

874,316,735

882,293,667

884,031,569

比例（%）

93.5952

33.3279

90.8400

91.6688

91.8494

反对

票数

58,437,755

633,293,816

74,627,524

67,983,027

69,783,062

比例（%）

6.0715

65.7981

7.7536

7.0633

7.2503

弃权

票数

3,206,567

8,411,013

13,535,061

12,202,626

8,664,689

比例（%）

0.3333

0.8740

1.4064

1.2679

0.9003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9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数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李成杨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1668 证券简称：中国建筑 公告编号：临2026-024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1-4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本公司2026年1-4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项 目

新签合同总额（亿元RMB）

一、建筑业务情况

1. 新签合同额（亿元RMB）

2. 业务分部（亿元RMB）

房屋建筑

基础设施

勘察设计

3. 地区分部（亿元RMB）

境内

境外

4.实物量指标（万m2）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房屋建筑新开工面积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数 额

15,208

14,214

9,770

4,407

37

13,350

864

144,302

7,097

4,669

比上年同期增长

0.0%

-0.2%

6.7%

-12.8%

-9.6%

-1.5%

23.5%

-1.5%

-28.4%

10.8%

项 目
二、地产业务情况

1. 合约销售额（亿元RMB）
2. 合约销售面积（万m2）
3. 期末土地储备（万m2）

4. 新购置土地储备（万m2）

数 额

994
277

6,777
78

比上年同期增长

4.0%
-19.7%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
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668 证券简称：中国建筑 公告编号：临2026-026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于 2026

年5月19日在北京中建财富国际中心3908会议室召开。董事长郑学选先生主持会议，董事兼总裁文

兵先生、董事单广袖女士、独立董事孙承铭先生、刘汝臣先生、梁维特先生、段洪义先生出席会议。公
司董事会秘书等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6年5月12日以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
效。公司7名董事均参与了投票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调整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

案》。同意推选孙承铭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推选段洪义先生担任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委员会主任委员，推选段洪义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
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上述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授权决策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规定〉的议案》
全体董事审议并一致通过《关于修订〈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规定〉的议案》。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668 证券简称：中国建筑 公告编号：临2026-027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5月19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马王军先

生提交的辞职报告。因年龄原因，马王军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
务。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姓名

马王军

离任职务

独立董事、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计与
风险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
与投资委员会委员、提名委

员会委员

离任时间

2026年5月19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7年8月29日

离任原因

年龄
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否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不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含增持承

诺）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马王军先生的辞任不

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马王军先生辞职报告载明，在其任职期间与公司董事会
无意见分歧，也无因辞职而须告知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其他事宜。马王军先生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
做好交接工作，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其辞任不会影响公司及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马王军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独立公正，在促进公司董事会科学决策、提升审计
监督效能、提高风险防范水平、维护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等方面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马
王军先生在任职期间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水华 公告编号：2026-055
债券代码：127047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19日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5
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4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19号新希望国际大厦A座公司会议

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刘进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76人，代表股份 122,706,97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07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3,042,7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4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3人，代表股份59,664,2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337%。
2、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71 人，代表股份 2,178,3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1人，代表股份2,178,3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19%。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卢勇律师、刘子菡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1,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73%；反对 261,

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1%；弃权2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892,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8914%；反对261,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22%；弃权
24,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64%。

（二）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22,440,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28%；反对 265,

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4%；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911,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7.7637%；反对265,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904%；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9%。

（三）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22,440,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29%；反对 261,

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1%；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911,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7.7683%；反对261,4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22%；弃权
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434,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81%；反对 271,

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1%；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905,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7.4974%；反对271,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567%；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9%。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414,4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616%；反对 283,

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13%；弃权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885,8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5726%；反对283,7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280%；弃权
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94%。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427,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719%；反对 271,

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1%；弃权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898,3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7.1485%；反对271,2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521%；弃权
8,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94%。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406,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52%；反对 295,

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7%；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877,9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2120%；反对295,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584%；弃权
5,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95%。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452,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4%；反对 253,

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7%；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923,6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8.3079%；反对253,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462%；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9%。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411,5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92%；反对 275,

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4%；弃权2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882,8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6.4370%；反对275,3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403%；弃权
20,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227%。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企业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2,444,4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860%；反对 261,

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31%；弃权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8%。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915,7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7.9473%；反对261,54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0068%；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9%。

本项议案为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卢勇律师、刘子菡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帝欧水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120 证券简称：肯特催化 公告编号：2026-027
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主体：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黄山高新毅达新安江专精特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毅达专精”）持有公司股份3,31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6%。江苏毅达成果创新创业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毅达成果”）持有公司股份2,9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25%。毅达专
精、毅达成果系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250,000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6.91%。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全部于2026年4月17日解除限售。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股东毅达专精、毅达成果基于企业自身资金需要，拟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总股本的3%。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2026年
6月10日至2026年9月9日）实施。

若拟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则毅达专精、毅达成果可对减
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上述减持方式由股东根据实际情况执行，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
价格及相关规定确定。

毅达专精、毅达成果基金已获得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符合《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
东减持股份的特别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创业
投资基金股东的减持规定。截至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毅达专精、毅达成果基金投资期限均在48
个月以上但不满 60个月，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创业投资基金股东减持股份实施细
则》，经过主管机构审批，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1%，任意连续30个自然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黄山高新毅达新安江专精特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上股东
3,310,000股

3.66%
IPO前取得：3,310,000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江苏毅达成果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5%以上股东
2,940,000股

3.25%
IPO前取得：2,940,00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黄山高新毅达新安江专精特新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江苏毅达成果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310,000

2,940,000

6,250,000

持股比例

3.66%

3.25%

6.91%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系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控制的基金
系江苏毅达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控制的基金
—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黄山高新毅达新安江专精特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不超过：1,436,457股

不超过：1.59%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436,457股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436,457股
2026年6月10日～2026年9月9日

IPO前取得
企业自身业务需要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
计划减持比例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江苏毅达成果创新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不超过：1,275,543股

不超过：1.41%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1,275,543股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1,275,543股

减持期间

拟减持股份来源

拟减持原因

2026年6月10日～2026年9月9日

IPO前取得

企业自身业务需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 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 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

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上述拟减持对

象毅达专精、毅达成果所作承诺如下：
“关于股份限制流通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相关规定。如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本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股份公司股
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则本企业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3、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企业将在公司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具体原因并向公
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同时本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所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若给投资者造
成直接损失，本企业将依法赔偿损失。”

毅达专精、毅达成果为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就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事宜承诺如下：
“1、本企业拟长期持有公司股票，对于本企业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

企业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予减持。如锁定期满后拟减持公司股
票，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票减持计划。

2、锁定期满后，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证券交易所监管规则且不违背本企业
已作出的其他承诺的情况下，本企业将根据资金需求、投资安排等各方面因素确定是否减持所持公司
股份，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方式。本企业所持公司股
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若上
述期间发行人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

进行相应调整）。
3、本企业拟减持公司股票时，将在规定时间提前予以公告，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及时、

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企业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规定
时间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本企业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时除外。

本企业若违反上述承诺，将：（1）在公司股东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
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2）及时作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
可能保护公司及投资者的权益，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3）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
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4）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公
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会关注股东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不

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
条至第八条规定的相关情形。

三、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 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股东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决定在上述减持期

间是否实施、全部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减持数量等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 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在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毅达专精、毅达成果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要求实施减持。公
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肯特催化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0416 证券简称：湘电股份 公告编号：2026临-025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关联公司涉及诉讼情况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尚未开庭；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公司之股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及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湘电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为被告。
●涉案的金额：4073.212828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的影响暂不确定。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 2025年 7月 4日作出（2025）沪 0115破 10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

原告湘电（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国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5年7月15日，出
具（2025）沪0115破106号决定书，指定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担任原告管理人，负责人为蔡炳辉。

近日，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邮寄送达的《民事
起诉状》《传票》等法律文书，公司之孙公司上海国贸管理人就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一案，起诉湘

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奇、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国贸公司、公司之股
东湘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电集团”）及公司，请求杨奇、国贸公司、湘电集团共同赔偿上海国
贸损失人民币 4073.212828万元，并要求公司及国贸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序号

1

合计

案号

(2026) 沪 0115
民初56317号

受理机构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

起诉方

湘电（上海）国
际贸易有限公

司

被起
诉方

杨奇、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湘电集团有限公司、湘

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案由

损害债务人
利益赔偿纠

纷

诉讼金额（万元）

4073.212828

4073.212828

目前进展
情况

已立案受理，尚
未开庭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事实与理由及诉讼请求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湘电（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美盛路171号3幢3层343室
诉讼代表人：蔡炳辉，湘电（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管理人负责人
被告一：杨奇
身份信息：432321************
联系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中州路南国一村
被告二：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302号

法定代表人：杨奇，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被告三：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健君
住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电工北路66号
被告四：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越雷
住所：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302号
2、案件审理机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3、原告起诉的事实与理由：
上海国贸管理人诉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已裁定受理上海国贸破产清算一案并指定管理

人后，管理人依法向杨奇、国贸公司、湘电集团发送《移交通知》，要求移交上海国贸公章证照及全部资
产。2025年10月11日，杨奇作为上海国贸法定代表人出具情况说明，载明截至2025年9月30日上海
国贸资产情况，但未移交任何财务资料及财产；2025年 10月 23日，湘电集团向管理人移交《审计报
告》，该报告载明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上海国贸账面资产共计 4073.212828万元，但湘电集团仅移交
部分材料，不足以管理人开展资产调查工作。经查，湘电集团系公司第二大股东，间接持有上海国贸、
国贸公司股权，且参与上海国贸相关事务。管理人于2026年2月2日发送《关于依法履行清算义务的
催告函》后，四被告仍怠于履行移交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及新《公司法》相关规
定，四被告拒不履行法定移交义务，构成对债务人财产的严重侵害，损害全体债权人合法权益，应承担
相应赔偿责任；公司作为国贸公司100%持股股东，应对国贸公司本案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原告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杨奇、被告二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被告三湘电集团有限公司共同赔偿原告损

失人民币4073.212828万元；
（2）判令被告四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二湘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就上述第一项诉讼请求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判令四名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三、案件进展情况
2026年5月19日收到该法院邮寄送达的《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开庭时间定于2026年6月9

日。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披露日，因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无法确定。公司正在

积极应对，并与破产管理人协调，妥善处理该争议。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传票。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846 证券简称：英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9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翁伟武先

生的通知，获悉翁伟武先生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相关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办理情况

股东
名称

翁伟武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本次解除质押股
数（股）

2,777,778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74%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注1

0.66%

质押
起始日期

2025.8.18

质押
解除日期

2026.5.18

质权人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

注1：总股本以公司2026年5月18日股本419,993,636股计算，下同。

上述股份原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2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解除质押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
成。

二、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股
东
名
称

翁
伟
武

持 股 数 量
（股）

159,258,180

持股比例

37.92%

本次业务办理
前质押股份数

量（股）

77,099,533

本次业务办理后最新质押情况

本次业务办理
后质押股份数

量（股）

74,321,755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6.67%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7.70%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标记
合计数量（股）

65,544,655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88.19%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合 计 数 量

（股）

62,036,38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73.04%

柯
丽
婉

许
雪
妮

合
计

6,451,200

640

165,710,020

1.54%

0.0002%

39.46%

2,130,000

0

79,229,533

2,130,000

0

76,451,755

33.02%

0

46.14%

0.51%

0

18.20%

2,130,000

0

67,674,655

100.00%

0

88.52%

2,708,400

0

64,744,780

62.68%

0

72.54%

注2：上表中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总和不符，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业务变动不涉及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895.8938

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3.51%，占公司总股本的9.28%，对应融资余额为19,700万元；未来一
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4,777.4938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8.83%，占公司总股本
的 11.38%，对应的融资余额为 23,700万元。翁伟武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柯丽婉女士、许雪妮女士资
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

有或自筹资金。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

易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风险，

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影响，未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
素。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上述人员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股份等措施来应对上述
风险。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后续情况，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2、股票解除质押的相关证明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十九日


